花蓮慈濟醫院物理治療實習規範切結書
· 實習物理治療師臨床實習規則
1、 須遵守物理治療專業精神與本院復健科之規定。按時上下班，準時參與科部各項會議與學術活動。在實習時間內，應在物理治療部門內，如因任何原因需暫時離開，需經臨床指導治療師許可。

2、 如有空閒時間時，需妥善利用，可幫助或觀察其他物理治療師治療病患，閱讀有關物理治療書籍，繕寫病歷等。

3、 治療前應自我介紹及簡述物理治療目的和過程；對病患態度要親切和藹，避免爭吵，不得接受病患之餽贈。

4、 尊重病患的隱私權，勿在公共場所談論病情。

5、 病患在治療期間發生意外狀況，應立即給予適當處置，並馬上知會臨床實習指導治療師或其他鄰近資深醫療人員。
6、 須接受院內基本職前訓練課程(如：消防，勞安…等) 。
7、 嚴禁在實習場所聊天，處理個人事務或其他非專業行為，或有損物理治療專業行為。

8、 維持實習場所整潔與秩序。器材儀器使用完畢後需放回原位，午休或下班時需巡視實習場所，關閉電源並整理環境。每週週四及週五下班前清洗電療室熱敷箱及上下肢水療筒。

9、 學生需穿著規定之白色實習治療服，於上衣左側佩帶識別名牌。需注意儀容整潔與服飾清潔，並穿著黑色包鞋不宜穿拖鞋或涼鞋。男學生頭髮不可過長，以穿著襯衫西褲為佳。女學生需穿著深色長褲，不得濃妝豔抹，過於華麗，指甲不可過長。
· 請假規則
1、 實習時間：星期一到五，上午8:00至下午5:30。

2、 實習期間(一學期)因病或事故(公,喪假)奉准請假並提出證明，請假天數及相關事項依本院規定為主。

3、 事假需事先填好假單，徵得臨床指導治療師許可，將病人妥善安排，填好交班治療項目交給臨床指導治療師。

4、 病假於當日上班時間前，通知臨床指導治療師，請病假者需附本院或其他醫院相關診斷證明，並補填假卡，若無提出證明者以事假論。

5、 病假以一比一方式補足時數，事假則以一比二方式補足時數，曠職則以一比三補足時數。

6、 未依規則請假者，視為曠職，一律需補足三倍時數，方可結束實習。若曠課時數超過學校規定，將依學校校規處理。

7、 實習期間請假時數將於實習結束後，隨實習成績送回所屬學校之實習負責老師。

8、 物理治療實習生上下班,必須於簽到退簿上簽名並加註時間.若有漏簽行為,則三次漏簽合計為一遲到,必須請一小時事假核銷。

9、 物理治療實習生上下班，簽到退時不得由其他人代為簽名，若經發現一律以曠職四小時計算（曠職，一律需補足三倍時數）。

10、 實習遲到者，得就遲到時數請事假，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並補足時數。

11、 實習期間若遇校外教學需外出（社區復健、居家評估、教學活動），則一律需請假外出。

12、 若遇臨床指導老師請假時，則需由其他指導老師代理或由股長安排至其他站別實習，不可自行單獨治療病患，以預防意外事件發生。

13、 社區教學:每年醫院會承接一些大型運動賽事場邊防護或一些機構與長照相關活動，如無特殊狀況需偕同臨床教師一同前往學習(例如:馬拉松場邊防護，社區據點活動等。)
本人(              )已受告知，充分了解並同意花蓮慈濟醫院物理治療組之實習條文規範與須知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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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學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2

